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因缺少林地相关标准， 而无法确

认涉案农用地是否受损， 该怎么办？ 近日， 由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夏某某

非法占用农用地案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 被告

人夏某某当庭认罪，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

后， 判决被告人夏某某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 7个月， 缓刑 1年， 并处罚金

1 万元。 据了解， 该案是本市首起非法占用林

地类型的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

2016 年下半年， 在本市从事建筑工程施

工的夏某某， 将松江区某高速路旁涵养林地非

法提供给他人作为卸点并从中牟利。 后夏某某

联系在附近施工的某建筑工程公司， 在半个月

时间内， 指挥该公司向涉案地块倾倒建筑工程

渣土 700余车， 并以每车 380 元的价格收取卸

点费， 共计 32 万余元。 2019 年 6 月， 松江公

安分局根据松江区管委会工作人员举报立案侦

查， 随后抓获犯罪嫌疑人夏某某。

据了解， 在该案中， 承办检察官因涉案林

地严重受损的证据不足， 对夏某某作出存疑不

捕的决定， 并通过引导公安机关取证、 建议重

新委托鉴定机构等方式， 从而解决了本市原有

评估部门因缺少林地相关标准而无法确认涉案

农用地是否受损的困局。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张硕洋

本报讯 正常牵狗出门遛弯， 却因一

没栓绳的狗与自家狗撕咬在一起， 自己在

拉扯中倒地受伤住院， 去年年初的这一遭

遇让玉芬倍感郁闷， 思来想去， 她一纸诉

状将遛狗不栓绳的狗主人小红告上法庭。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

起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 判决小红承

担全部责任， 赔偿玉芬近 19万元。

2019 年 1 月 8 日清晨， 玉芬牵着自家

白色萨摩犬出门遛弯， 走到小区门口时，

突然， 从小区门右侧窜出来一只没栓绳的

棕色贵宾犬， 扑向自家的萨摩犬， 两只狗

瞬间撕咬在一起， 玉芬努力拉拽自家犬只

的牵引绳， 试图将两只犬只分开，然而自己

却在混乱中因牵引绳的拉扯摔倒受伤。玉芬

起身后继续牵拉自家萨摩的牵引绳， 很快，

被告小红出现， 抢过玉芬的牵引绳进行牵

拉。 场面被控制住后，玉芬被送往医院， 经

诊断为尺骨茎突骨折伴桡骨远端骨折， 支

出医疗费近 4 万元。 在法院诉讼阶段， 经

司法鉴定， 原告伤势构成十级伤残。

庭审中， 玉芬表示， 事发当日， 被告

小红将自家贵宾犬牵走之后， 未对自己表

示任何歉意。事发后，自己多次找小红协商，

要求被告赔偿， 被告小红仅同意赔偿1万元

医疗费，无奈其只好向法院提起诉讼。

小红表示， 玉芬饲养的萨摩是大型犬，

事情是由萨摩撕咬贵宾引起的， 玉芬是在

牵引萨摩的过程中摔倒受伤， 与自己没给

贵宾栓绳无关， 故请求驳回原告诉请。 并

且小红补充道， 她一开始是给狗拴着绳的，

因见事发现场环境相对封闭， 才将贵宾的

牵引绳解开。

法院经审理认为， 事发时， 小红尚未

为贵宾犬办理养犬登记证， 在遛狗期间亦

未系牵引带约束贵宾犬， 导致贵宾犬与玉

芬牵引的萨摩犬发生撕咬进而导致玉芬倒

地受伤， 因此小红应就玉芬所受损害依法

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法院综合考虑本起事

故给玉芬造成的伤害， 判决小红赔偿玉芬

残疾赔偿金、 医疗费、 护理费、 营养费等

共计近 19万元。 （文中人物为化名）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陈颖颖

本报讯 沙发椅、电视柜、梳妆台……

这些日常容易见到的家具用品，设计的美观

和艺术性是消费者购买的重要依据。 近日，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对原告美克家居公司起

诉的 7 起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作出

一审判决，判令两被告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立即停止对原告美克家居公司享有的 7 项

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侵害，共同赔偿原告

美克家居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合计

126万元。

原告美克家居公司是名称为“桌子套

件”等7项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人。2019年

1月， 原告在被告君和俊公司位于上海市沪

青平公路的门店发现， 该店展示和销售的

“咖啡桌”产品、“休闲椅”等7种产品（以下简

称 “被控侵权产品”） 与涉案专利设计相近

似，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

原告发现全国多家 LAB 加盟店中展出

以及销售的产品由君和俊公司与被告周俞

沈公司共同提供。 2019 年 4 月， 原告在小

红书 App中发现 LAB加盟店销售、 许诺销

售侵犯原告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品。

原告认为， 两被告未经原告许可， 以

生产经营目的制造、 许诺销售、 销售涉案

产品， 侵犯了原告享有的外观设计专利权，

故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

立即停止制造、 许诺销售、 销售侵犯涉案

专利权的产品， 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7

案合计 480 万元及因制止侵权支出的合理

费用 7案合计 46.9万余元。

两被告辩称， 其并非涉案产品制造者，

对涉案专利不知情。

上海知产法院审理后认为， 该7起案件

中， 被控侵权产品与专利产品属于相同产

品，两者外观近似，可以认定被控侵权产品

落入原告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范围。

被告君和俊公司在被控侵权产品上标

注了被告君和俊公司的商标，且其对外宣称

具备生产被控侵权产品的能力，依法应认定

为被控侵权产品的制造单位。根据在案证据

及两被告当庭承认LAB加盟店由两被告共

同经营，周俞沈公司负责网站经营、批发销

售以及对全国加盟店运营管理，故上海知产

法院认定被告周俞沈公司与被告君和俊公

司共同制造、销售、许诺销售被控侵权产品。

据此， 上海知产法院综合考虑涉案专

利权的类别、 被告侵权行为的性质、 情节、

被控侵权产品的销售价格等因素， 酌情确

定两被告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共计 126万元。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法治报通讯员 陈卫锋

面对老人的去世， 中国人从古至今都讲究

“入土为安”。 然而， 在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

的一起案件中， 却出现了一桩“怪事”： 在已

为父母购买公墓墓穴的情况下， 在母亲去世之

后， 其骨灰入葬手续却迟迟没有落实， 兄妹俩

因此反目成仇。 久拖未决之下， 妹妹起诉至法

院， 后又申请追加某公墓经营者为第三人。

记者近日从浦东法院了解到， 法院经审理

后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 第三人某公墓经营者

应协助原告办理其母亲的骨灰安葬事宜。 判决

后， 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本案现已生效。

母亲骨灰无法安葬导致兄妹反目

原告周女士诉称， 她与被告周先生是兄妹

关系。 2011 年 9 月和 2014 年 9 月， 父亲、 母

亲先后去世。 兄妹俩因为母亲的殡葬问题产生

了激烈矛盾。

原来， 2010年4月，周先生与第三人某公墓

经营者签订《墓穴购销合同》，为年事已高的父

母双亲购买了墓穴。2011年父亲去世后已入葬，

但在2014年母亲去世时， 周先生却拒不同意对

其进行安葬。 周女士曾要求第三人协助办理入

葬手续， 但因墓穴证书等相关凭证均在被告

处， 而原、 被告间存在纠纷， 故第三人以原告

未能提供墓穴证书等材料为由不予办理。

积怨难解， 周女士将哥哥起诉至浦东法

院， 要求其协助办理母亲落葬涉案墓穴的手

续。 审理中， 她申请追加某公墓经营者为第三

人， 并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第三人协助原告

办理上述手续。

哥哥周先生则辩称， 母亲去世后， 自己同

意办理入葬手续， 并定于母亲去世的第三天入

葬， 但妹妹拒绝由其操办入葬手续， 双方遂发

生激烈争执， 原定的墓穴入葬手续也未能办

理。

同时， 周先生表示， 自己其实是在遵从母

亲的“遗愿”。 因为母亲生前， 曾同她的弟弟

妹妹说过， 死后不要和丈夫同葬在一起。

他表示除非兄妹俩处理好其他有关房产、

钱款等问题， 否则不同意提供相关凭证。

第三人某公墓经营者则表示， 当年， 周先

生电话联系称自己与妹妹发生争吵， 故不许墓

园将母亲入葬涉案墓穴。 因周女士无法按规定

提供购买墓穴合同和墓穴证书等相关材料， 故

未予协助办理入葬手续。

第三人有义务办理死者落葬手续

法院审理后认为， 周先生与第三人签订的

墓穴购销合同中注明使用人为其父、 母二人，

其实质属于为该二人的利益而订立的合同， 涉

案墓穴系供二人殡葬使用， 故二人享有对涉案

墓穴的使用权。

不过， 因该权利的行使时间客观上发生于

权利人死亡之后， 导致权利人实际已无法行使

该权利。 按照公序良俗和我国民族传统， 在母

亲死亡后， 周女士作为女儿有权代其行使生前

已享有的权利， 即有权要求墓园为其母亲办理

骨灰落葬手续。

在周女士已举证证明与其母亲的身份关

系， 且涉案墓穴落葬权利人确实系其母亲的情

况下，第三人有义务为死者办理入葬手续，遂判

决公墓经营者协助周女士办理骨灰安葬手续。

在判决书中， 法官同样对周先生寄予了期

望： 希望他尊重死者入土为安的意愿， 避免因

老人入葬事宜产生更大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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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顾人杰 郁癑

人不在了， 墓碑的落处却依旧被争来抢

去。 最近， 虹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

一般人格权纠纷案， 原告和被告对于逝去的

亲人应该“伉俪情深” 夫妻合葬还是“落叶

归根” 与家人合葬争执不下， 闹上法庭。 最

终， 虹口法院驳回了原告三人要让大哥墓碑

“落叶归根” 的诉请。

大嫂“偷”了哥哥的骨灰？

被告赵秀莲与丈夫王军 2009 年结婚后一

直相敬如宾， 夫妻恩爱。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王军因劳累过度引发心脏病， 多次住院治疗

后仍然于 2015年不幸去世。

在遗嘱中， 王军曾写明身后希望自己的

骨灰放置在上海福寿园里父母墓地父亲一侧

的石凳下， 从简处理。 王军去世后， 他的三

位兄妹王勇、 王磊、 王敏与大嫂赵秀莲商量

后决定将其骨灰暂存于上海益善山庄， 计划

来年清明将其骨灰按其意愿落葬。

2016年的清明，弟弟王勇按照之前的约定

来到益善山庄，准备联系落葬事宜，却意外得

知大哥的骨灰早在去年年底便被大嫂取走。

多番打听之下， 三人才得知大哥已经被

大嫂安葬在老家浙江省宁海县某处。 眼看一

生都在上海的大哥最终却安葬在异乡， 在多

次联系大嫂归还骨灰被拒绝后， 三兄妹一纸

诉状将大嫂告到法院， 要求大嫂按照大哥的

遗愿重新安葬其骨灰， 并赔偿三人精神损害

抚慰金及律师费共计 15万元。

已入土为安，该不该回归故土？

庭审中， 赵秀莲认为自己与丈夫生前感

情深厚， 王军去世前自己一直奔波于上海浙

江两地照顾他和自己的高龄母亲， 尽心尽力。

如今丈夫去世,自己晚年要回到浙江， 这才将

丈夫的骨灰带回老家安葬。

三兄妹中两人早年移民国外， 对大哥疏

于照顾， 甚至还在大哥去世后因为继承纠纷

闹过官司， 自己多年的相互照顾比起三兄妹

更加情真意切， 丈夫理应与自己合葬。

对于三兄妹指责自己违背大哥的遗嘱意

愿， 赵秀莲认为王军的遗嘱中还写明不开追

悼会， 从简办理， 三兄妹违反在先。 根据三

兄妹提交的证据， 直至2019年1月上海福寿园

才同意丈夫王军葬入其父母墓地。自己作为遗

孀不可能任由丈夫的骨灰在外搁置四年，因此

独自出资为其在老家浙江宁海购买墓地落葬。

丈夫已经入土为安， 于情于理都不应挪

动他的墓地。 三兄妹可以随时去祭拜大哥，

但是无权剥夺自己对丈夫骨灰的处置权。

遗嘱真实心意：牵挂妻子后半生

法官在双方提供的证据中， 看到了王军

的另一段遗嘱， 上面写道： “愿秀莲能重组

新家， 相依为命， 相互照顾， 安度晚年， 这

是我唯一的心愿”。 原来遗嘱中提到的与父母

合葬， 并非王军与妻子感情不睦。 恰恰因为

多年的深情， 王军在去世前最牵挂的便是妻

子的后半生， 害怕夫妻合葬会影响妻子以后

再找对象开启新的生活， 才留下了这样一份

“奇怪” 的遗嘱。 而妻子也因为这多年的深

情， 在丈夫去世后不愿重组新家， 一心只求

守着他的墓碑等待百年之后合葬。

最终法院认为： 近亲属因其与死者之间

特殊的身份关系而对骨灰享有保管、 祭奠的

权利。 当存在数个近亲属时， 应根据亲疏远

近决定权利归属的优先劣后。 夫妻关系较之

于兄弟姐妹关系更为密切。 本案中王军的遗

嘱处处透露出夫妻感情深厚， 互相考虑。 赵

秀莲出于夫妻感情考虑， 希望将来与丈夫合

葬亦符合人之常情。 现王军的骨灰在客观上

已经安葬， 如再将骨灰迁离原墓穴， 则违背

公序良俗。 因此法院最终驳回了三原告的诉

讼请求。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丈夫要与父母合葬 妻子却“偷”骨灰
丈夫兄妹三人状告大嫂被驳回

母亲过世迟迟不能安葬
是子女不孝还是老人遗愿？

门店售卖家具竟为侵权
上海知产法院一审判决赔偿 126万

贵宾与萨摩相斗 贵宾犬主却被判赔19万
遛狗不拴绳 后果很严重

本市首起非法占用林地案件宣判
被告被判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万元


